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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控制建筑室内 PM2.5 污染，降低室内人员因 PM2.5 暴露带来的潜在健康

风险，制定本规程。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本规程的编制目的。随着雾霾天气的频发，PM2.5 成为影响大气

环境质量的主要污染物之一，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污染物。PM2.5 能够突破鼻腔，

深入肺部，甚至渗透进入血液，如果长期暴露在 PM2.5 污染的环境中，还会对

人体健康，如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神经系统及免疫系统等造成伤害，还可

能引发整个人体范围的疾病。现代人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室内度过，且当雾霾

天气出现的时候，人们的通常选择室内活动。然而，建筑室内并不完全是“躲避”

PM2.5 的“安全避风港”，因为室外 PM2.5 可以通过空调通风系统、自然通风、

围护结构缝隙穿透以及人员携带等多种途径进入室内，而且室内同样具有 PM2.5

散发源。因此，有效的室内 PM2.5 控制措施是降低室内 PM2.5 暴露带来的潜在

危害的重要方式，虽然国内外针对 PM2.5 污染控制做了大量的研究，但对于工

程应用方面，还没有一套系统的 PM2.5 污染控制设方法，如没有统一的 PM2.5

室外设计浓度的确定方法、没有用于工程的规范性的设计计算方法等。 

编制本规程的目的，是力求通过规定设计参数取值、提出控制技术措施、统

一设计计算方法、给出检测与评价要求、规范运行管理等多个方面为工程设计、

建设和运营提供技术指导，系统性地实现建筑室内 PM2.5 污染的有效控制，降

低室内人员因 PM2.5 暴露带来的潜在健康风险。 

1.0.2 本规程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程的室内 PM2.5 污染控制。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本规程的适用范围。本规程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程的室内

PM2.5 污染控制，包括新建、改建、扩建的居住建筑以及办公建筑、医疗卫生建

筑（非洁净区域）等公共建筑。对于其他建筑类型，如工业建筑，可参考本规程

的技术内容。 

1.0.3 应在结合实际需求且充分考虑当地环境特点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建筑室

内 PM2.5 污染控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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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建筑室内 PM2.5 污染控制的总体原则。建筑室内 PM2.5 污染控

制的技术措施选用、设计计算、检测与评价、运行管理等应建立在符合实际需求

且充分考虑当地环境特点的基础上。大气颗粒物浓度的变化具有随机性、非平稳

性（时变性）、非线性、区域性等特点，与各城市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有关，

以致我国不同城市的大气颗粒物污染程度不同，即使相邻城市甚至同一城市不同

区域的污染情况均不尽相同；加之随着大气颗粒物污染治理工作的推进，未来每

年的污染情况也会有所不同。以通风系统中空气过滤器选型为例，不同城市和地

区的室内 PM2.5 污染控制选用方案不能“一刀切”式的统一标准，即不可以将

环境 PM2.5 浓度高的地区的空气过滤器选用方案不经改变而直接用到环境

PM2.5 浓度低的地区，这会导致“选型大”，既不经济还可能会增加风机能耗；

反之会导致“选型小”，使室内 PM2.5 浓度达不到控制需求。因此，建筑室内 PM2.5

污染控制应结合实际需求及所在地区环境 PM2.5 浓度特点，合理选用室内 PM2.5

污染控制的设计参数、技术方案及运维管理手段。 

1.0.4 建筑室内 PM2.5 污染控制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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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细颗粒物（PM2.5）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悬浮在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或等于 2.5μm 的颗粒物。 

2.0.2 PM2.5 室内设计浓度  indoor design concentration of PM2.5 

用于建筑室内 PM2.5 污染控制设计计算的室内 PM2.5 日平均浓度，单位为

μg/m3。 

2.0.3 PM2.5 室外设计浓度  outdoor design concentration of PM2.5 

以室外环境 PM2.5 日平均浓度为基础，统计气象资料确定的用于建筑室内

PM2.5 污染控制设计计算的室外 PM2.5 浓度，单位为 μg/m3。 

2.0.4 建筑室内 PM2.5 污染控制系统  indoor PM2.5 pollution control system 

对建筑室内 PM2.5 污染进行控制的净化系统。分为集中式空气净化系统、

半集中式空气净化系统和分散式空气净化系统。 

2.0.5 穿透系数  penetration coefficient 

跟随渗透风穿过建筑围护结构进入室内的颗粒物比例，无量纲量。 

2.0.6 PM2.5 负荷  PM2.5 load 

单位时间室内的 PM2.5 获得量，单位为 μg/h。建筑室内 PM2.5 负荷分为随

渗透风进入室内的 PM2.5 渗透负荷、随新风进入室内的 PM2.5 新风负荷以及

PM2.5 室内源负荷。 

【条文说明】 

PM2.5 室内源包括人员行走、吸烟、燃烧、烹饪、家务活动、设备运行等。

这些污染源中，烹饪需要进行专项设计实现排出油烟及避免油烟串通进入室内其

他空间；吸烟、熏香燃烧等可瞬间产生大量 PM2.5，但其属于个别行为。因此，

本技术规程中的 PM2.5 室内源负荷仅包括人员行走、办公设备运行等产生的

PM2.5，不包括厨房油烟、室内吸烟、室内熏香等产生的 PM2.5。 

2.0.7 PM2.5 去除能力  removal capacity of PM2.5  

空气净化装置单位时间去除 PM2.5 的量，单位为 μ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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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浓度 

3.1 室内设计浓度 

3.1.1 PM2.5 室内设计浓度宜符合表 3.1.1 规定。 

表 3.1.1  PM2.5 室内设计浓度 

等级 现行值(μg/m3) 引导值(μg/m3) 

I 级 35 25 

II 级 75 35 

【条文说明】 

PM2.5 室内设计浓度分为现行值和引导值两类。现行值为现阶段室内宜满足

的 PM2.5 日平均浓度值，引导值为可采用更高效过滤技术达到的高标准要求。 

建筑使用目标人群对 PM2.5 敏感性强和对室内 PM2.5 浓度控制有高要求的

建筑，如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其他特殊需求的建筑等，宜采用 I 级标准值

进行设计；使用目标人群对 PM2.5 敏感性较弱和一般性建筑，如一般性的住宅

建筑、办公建筑、商店建筑、图书馆、候车室（厅）等，宜至少采用 II 级标准

进行设计。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规定的环境 PM2.5 浓度限值（日均值）

为：I 级标准 35μg/m3，II 级标准 75μg/m3。综合考虑我国现阶段颗粒物污染情况

及其健康风险，本规程 PM2.5 室内设计浓度现行值的要求与《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 3095-2012 浓度限值相持平；引导值的 I 级标准依据为 WHO 指导值

（25μg/m3），II 级标准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中 I 级标准限值。 

3.2 室外设计浓度 

3.2.1 PM2.5 室外设计浓度宜按近 3 年历年平均不保证 5 天的室外 PM2.5 日平均

浓度确定。 

【条文说明】 

将统计期内的每一年的 PM2.5 日平均质量浓度分别进行降序排列，按不保

证 5 天的原则分别确定每一年的 PM2.5 日平均质量浓度，将 3 年不保证 5 天的

室外 PM2.5 日平均浓度的平均值作为 PM2.5 室外设计浓度。 

我国对大气 PM2.5 的监测工作起步较晚，2013 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等共 74 个城市作为国家标准《环境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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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GB 3095-2012 第一阶段监测实施城市，按照新标准要求对包括细颗粒物

（PM2.5）在内的 6 项基本项目进行监测，2014 年新增 87 个城市为第二阶段实

施城市。从环保部发布的全国空气质量状况来看，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果显现，

随着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逐步推进，未来大气污染将会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因

此，本规程规定了 PM2.5 室外设计浓度宜按近 3 年的室外 PM2.5 浓度为区间进

行统计。 

3.2.2 主要城市的 PM2.5 室外设计浓度宜按本规程附录 A 采用。对于附录 A 未

列入的城市，应根据当地大气 PM2.5 浓度按本节第 3.2.1 条确定，也可参照室外

PM2.5 浓度相近的地区确定。 

【条文说明】 

本规程按照第 3.2.1 条的规定，选取 2014~2016 年我国 74 个重点监测城市的

室外 PM2.5 日平均浓度进行了统计，并给出了 PM2.5 室外设计浓度参照表，详

见附录 A。对于未列入附录 A 的城市，其 PM2.5 室外设计浓度应根据当地大气

PM2.5 浓度按本节第 3.2.1 条确定，也可参照室外 PM2.5 浓度相近的地区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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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制措施 

4.1 围护结构 

4.1.1 建筑主要出入口宜设置阻碍 PM2.5 进入室内的措施。 

【条文说明】 

外门开启时室外空气会进入室内，室外 PM2.5 也会随之进入室内；外门关

闭时，PM2.5 亦会通过外门缝隙随空气渗透到室内。建筑外门应具有降低空气侵

入的作用，如设置挡风门廊、门斗、旋转门、伸缩自动门、风幕、安装闭门器、

提高外门气密性等非净化措施的被动式技术措施，以此阻碍外 PM2.5 的侵入。 

建筑出入口人员出入频发、人流量大，应特别控制进入室内人员鞋底携带的

尘土。可采取的技术措施为在建筑入口铺设刮沙、除尘地垫，其宽度至少与入口

宽度相同，主要进出方向长度（室内和室外长度之和）宜至少为 3m，且每周进

行清理和维护。 

4.1.2 近 3 年平均每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低于 310 天的地区，宜提高外窗、幕墙

的气密性能的设计要求。 

【条文说明】 

PM2.5 围护结构穿透是室外 PM2.5 进入室内的途径之一，该过程的影响因

素是穿透系数，其定义为跟随渗透风穿过建筑围护结构进入室内的颗粒物比例。

由于现代建筑的设计与施工验收要求严格，除预留孔洞外，建筑墙体几乎没有明

显的缝隙或孔洞，所以外窗和幕墙是室外 PM2.5 向室内穿透的重要途径。研究

表明，相同室外 PM2.5 浓度条件下，气密性好的外窗对室外 PM2.5 的阻隔作用

强。因此增强建筑外窗和幕墙的气密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隔室外 PM2.5 穿

透进入室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阻隔室外其他污染物。 

我国各地区的室外空气质量不尽相同，对于近 3 年平均每年的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低于 310 天的地区，宜在相关节能标准基础上合理提高外窗和幕墙的气密性

设计要求，降低 PM2.5 的穿透量。中国建筑学会标准《健康建筑评价标准》T/ASC 

02-2016 中第 4.2.3 条要求“对于每年有 310 天以上空气质量指数在 100 以下的地

区，外窗气密性达到国家标准《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

方法》GB/T 7106-2008 规定的 4 级及以上，其他地区的外窗气密性达到 6 级及以

上；幕墙达到国家标准《建筑幕墙》GB/T 21086-2007 规定的 3 级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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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建筑外墙的缝隙和孔洞应填充和密封。 

【条文说明】 

建筑外墙的缝隙和孔洞会影响建筑整体的气密性，建筑外墙的缝隙和孔洞应

进行填实和密封处理，例如分体空调或抽油烟机与室外连接的管路孔洞、户式燃

气炉穿墙或穿窗的烟囱洞口、门窗框与门窗洞口之间的缝隙等。 

4.1.4 建筑外门窗的密封部位应完好、可靠。 

【条文说明】 

外门窗的气密性能会影响室外 PM2.5 向室内的穿透。设计上虽然采用了高

气密性能的外门窗，若产品质量或施工质量不高，会使外门窗气密性无法达到设

计要求，所以应对外门窗的密封部位进行检查。外门窗密封部位主要包括密封胶、

密封胶条/毛条及其端头、门窗批水、盖口条、压缝条、构件连接部位和五金件

装配部位等。各密封部位应完好、平整、饱满、密实、牢固，接口处应严密，交

角处连接应平顺，密封部位应无开裂、密封条脱槽、收缩、虚压、松动等现象。 

4.2 室内污染源 

4.2.1 PM2.5 散发源设备宜设置在专用房间或区域并配有有效的排风措施。 

【条文说明】 

打印机、复印机等 PM2.5散发源设备在运行时会产生 PM2.5及其他污染物，

这些设备宜与人员活动区保持一定的距离，如设置在专用房间或区域内。为降低

人员在使用设备时的 PM2.5 暴露量、防止 PM2.5 串通到室内其他空间，PM2.5

散发源设备附近或所在房间或区域设置有效的排风措施。 

4.2.2 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厨房油烟串通和控制室内烟气。 

【条文说明】 

厨房油烟和室内吸烟可以使 PM2.5 浓度瞬间增加数倍，若无有效控制措施，

在常规新风量条件下，空气净化装置对厨房油烟和室内烟气的稀释速度远不及其

PM2.5 产生速度。因此，为保证室内 PM2.5 污染可控，厨房应进行有效的油烟

排放设计，且不应在室内吸烟或设置有效措施快速排出或净化烟气。 

4.3 通风 

4.3.1 建筑进风口应远离室外 PM2.5 污染源 3m 以上。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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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调设计规范》GB 50736 第 6.2.3 条规

定“自然通风进风口应远离污染源 3m 以上”，据此规定室外 PM2.5 污染源与建

筑进风口的距离要求。室外 PM2.5 污染源包括室外吸烟区、烟囱、排风口及排

风罩（尤其厨房排风）、建材加工间（瓷砖、石材、木材等）等。建筑进风口包

括自然通风进风口（外门、外窗）和新风取风口。 

4.3.2 建筑室内 PM2.5 污染控制系统应与通风空调系统相适应。 

【条文说明】 

空气净化系统是在通风空调系统基础上增加空气净化装置，是在通风空调系

统设计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室内 PM2.5 污染控制系统，特别是既有建筑 PM2.5

污染控制系统改造，应与通风空调系统相适应，做到既满足通风空调系统要求，

又能有效控制室内 PM2.5 浓度。 

4.3.3 空气净化装置可根据空调系统形式进行合理设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集中式空调系统的建筑，宜在新风机组、空气处理机组中合理设置空

气净化装置； 

2 采用半集中式空调系统的建筑，宜在新风系统、末端或回风段中单独或混

合设置空气净化装置； 

3 分散式空调系统或无空调系统的建筑，宜在室内设置具有 PM2.5 净化功

能的空气净化器或户式新风系统。 

【条文说明】 

空调系统按空气处理设备的设置情况分为集中式系统、半集中式系统、分散

式系统，不同的空调系统可以采取不同的 PM2.5 污染控制措施，空气净化装置

可根据建筑空调系统形式进行合理设置。 

集中式系统分为新风预处理的集中式系统和新风未预处理的集中式系统。在

典型的新风预处理集中式系统中，室外空气首先进入新风机组进行预处理后再与

回风混合进入空气处理机组，在此系统中，配置在新风机组中的空气净化装置处

理全部的新风 PM2.5、部分或全部的室内产生的 PM2.5 和围护结构渗透进入室

内的 PM2.5，配置在空气处理机组中的空气净化装置处理部分或全部的室内产生

的 PM2.5 和围护结构渗透进入室内的 PM2.5。在典型的新风未预处理的集中式

系统中，新风与回风混合后进入空气处理机组，在此系统中，配置在空气处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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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中的空气净化装置处理全部的新风 PM2.5、室内产生的 PM2.5 和围护结构渗

透进入室内的 PM2.5。 

半集中式系统与新风预处理的集中式系统处理方式类似，新风机组可以采用

只处理新风中的 PM2.5，或者新风机组除处理新风中的 PM2.5 外还处理部分或

全部的室内产生的 PM2.5 和围护结构渗透进入室内的 PM2.5；部分或全部的室

内产生的 PM2.5 和围护结构渗透进入室内的 PM2.5 由其他净化措施承担，包括

在回风口或回风段设置空气净化装置、房间放置净化器等方式。 

分散式系统未引入室外新风，不需去除新风中的 PM2.5，可通过空气净化器

去除室内产生的和围护结构渗透的 PM2.5；也可加装带 PM2.5 净化功能的户式

新风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室内 PM2.5 净化技术和措施多样，空调系统形式以及既有

空调系统加装空气净化装置的条件不尽相同，所以应根据项目实际灵活、合理选

择 PM2.5 净化措施及净化装置安装位置。 

4.3.4 集中式空调系统宜采用新风预处理的净化系统。 

【条文说明】 

集中式空调系统新风未预处理的净化系统是指新风与室内回风混合后再进

入空气净化装置进行处理。此种系统的缺点是增大了过滤器的处理面积，整个空

气净化装置更换或清洗过滤器的频率增加，初投资和运行费用也会增加；在空气

净化装置停止运行后，如新风管上未设置连锁的新风阀时，会造成新风管通过回

风管直接和室内相通。 

新风预处理的净化系统是指新风集中处理后再进入室内的处理循环风的空

气净化装置。此种系统的优点是新风集中处理，只需经常更换或清洗处理新风空

气净化装置的过滤器，在局部空气净化装置停止运行后；如新风管上未设置连锁

的新风阀时，由于新风通过了新风空气净化装置，对室内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4.3.5 当空气净化装置在工作状态下产生臭氧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系

统用空气净化装置》GB/T 34012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国家标准《通风系统用空气净化装置》GB/T 34012-2017 对空气净化装置的

臭氧浓度增加量进行了规定，要求“当空气净化装置在工作状态下产生臭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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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给出额定风量下的臭氧浓度增加量，且应符合 GB 21551.3 的有关规定。臭氧

浓度增加量实测值不应高于标称值”。国家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

除菌、净化功能 空气净化器的特殊要求》GB 21551.3-2010 规定空气净化器产

生的臭氧浓度（出风口 5cm 处）控制指标为小于等于 0.10mg/m3。 

4.3.6 空气净化系统宜采取节能运行方式。 

【条文说明】 

解决建筑 PM2.5 污染控制，采取的方式就是进行合理的过滤器配置，但室

外的 PM2.5 污染不是一直有的，在不是雾霾天的时间里，如果过滤器一直在处

于工作状态，则会增加系统的阻力，进而增加了运行费用，这样的运行是不经济

的。考虑到室外环境 PM2.5 的污染程度具有波动性和随机性的特点，为在系统

设计中充分考虑室外环境 PM2.5 污染的特点（即室外环境发生 PM2.5 污染时及

室外环境 PM2.5 浓度低于室内 PM2.5 设计浓度时）并兼顾通风空调系统的节能

运行，提出本条要求。 

根据室外是否存在 PM2.5 污染情况，过滤器可以采取两种运行方式，即：

在有污染的条件下，过滤器投入运行；在没有污染的情况下，过滤器不投入运行，

这就解决了两种状态下的矛盾，实现 PM2.5 污染控制的系统节能的节能运行。

为了实现过滤器的上述运行方式，可以采用旁通、启闭两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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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计算 

5.1 一般规定 

5.1.1 建筑室内 PM2.5 污染控制设计应根据室内 PM2.5 负荷确定空气净化系统的

PM2.5 去除能力，空气净化系统的 PM2.5 去除能力不应小于室内 PM2.5 负荷。 

【条文说明】 

建筑室内 PM2.5 污染控制设计计算的核心是污染控制平衡方程，其本质为

PM2.5 去除能力不应低于室内 PM2.5 负荷。其中，室内 PM2.5 负荷定义为单位

时间室内的 PM2.5 获得量（单位为 μg/h），分为单位时间内随渗透风进入室内的

PM2.5 渗透负荷、随新风进入室内的 PM2.5 新风负荷以及 PM2.5 室内源负荷（人

员行走、办公设备运行等一般性活动，不包括厨房油烟及室内吸烟产生的 PM2.5）；

PM2.5 去除能力定义为空气净化装置单位时间去除 PM2.5 的量（单位为μg/h）。 

对于建筑室内 PM2.5 污染控制系统而言，PM2.5 污染控制系统的总 PM2.5

去除能力不应低于室内总 PM2.5 负荷（PM2.5 渗透负荷、PM2.5 新风负荷、PM2.5

室内源负荷之和）；对于每个空气净化装置，其 PM2.5 去除能力不应低于其承担

的 PM2.5 负荷。 

（1）集中式空气净化系统 

1）新风未预处理时，若多个房间共用一台空气净化装置，空气净化装置要

承担所有房间的 PM2.5 负荷，空气净化装置的 PM2.5 去除能力不应低于各房间

PM2.5 负荷之和。 

2）新风预处理时，新风空气净化装置承担系统中 PM2.5 新风负荷，降低了

回风空气净化处理装置所承担的负荷，可减少回风空气净化装置过滤器更换或清

洗的次数，此情况下新风空气净化装置的 PM2.5 去除能力不应低于新风负荷。 

（2）半集中式空气净化系统 

1）新风空气净化装置应集中设置且需承担新风负荷，否则新风送风中 PM2.5

的浓度将高于 PM2.5 室内设计浓度，新风则成为了污染源，增加了房间末端空

气净化装置的负担，所有新风空气净化装置 PM2.5 去除能力不应低于新风负荷； 

2）宜优先采用新风空气净化装置承担全部室内 PM2.5 负荷的方式。当新风

空气净化装置 PM2.5 去除能力不能承担全部室内 PM2.5 负荷时，房间末端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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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空气净化装置。末端空气净化装置的 PM2.5 去除能力与新风空气净化装置

PM2.5 去除能力之和不应低于房间总 PM2.5 负荷。 

（3）分散式空气净化系统 

1）对于分散式空气净化系统，由于没有集中新风系统，故通常采用空气净

化器的方式处理室内 PM2.5 污染。此情况下，空气净化装置的 PM2.5 去除能力

不应低于 PM2.5 渗透负荷和 PM2.5 室内源负荷之和。 

2）当一个房间设置多台空气净化装置时，多台空气净化装置总的 PM2.5 处

理能力不应低于房间的 PM2.5 负荷。 

综上，在进行建筑室内 PM2.5 污染控制设计时，应根据室内 PM2.5 负荷确

定空气净化系统的 PM2.5 去除能力，并据此进行空气过滤器或相关净化装置选

型。 

5.2 负荷计算 

5.2.1 室内总 PM2.5 负荷应按下式计算： 

𝑄 = 𝑄w + 𝑄P+𝑄n                     （5.2.1） 

式中  Q—室内总 PM2.5 负荷（μg/h）； 

𝑄w—PM2.5 新风负荷（μg/h）； 

𝑄P—PM2.5 渗透负荷（μg/h）； 

𝑄n—PM2.5 室内源负荷（μg/h）。 

【条文说明】 

室内总 PM2.5 负荷为单位时间室内总的 PM2.5 获得量（单位为μg/h），为

PM2.5 渗透负荷、PM2.5 新风负荷、PM2.5 室内源负荷三者之和。其中，PM2.5

渗透负荷为单位时间随渗透风进入室内的 PM2.5 浓度，PM2.5 新风负荷为单位

时间随新风进入室内的 PM2.5 浓度，PM2.5 室内源负荷为室内 PM2.5 污染源单

位时间产生的 PM2.5 浓度。 

5.2.2 PM2.5 新风负荷应按下式计算： 

 w w w nQ G C C                  （5.2.2） 

式中  Qw——同式（5.2.1）； 

Gw——新风量，m3/h； 

Cw——PM2.5 室外设计浓度（μ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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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PM2.5 室内设计浓度（μg/m3）。 

5.2.3 PM2.5 渗透负荷应按下式计算： 

 P P w n Q G C P C                  （5.2.3-1） 

P  =G nV                      （5.2.3-2） 

式中  QP——同式（5.2.1）； 

GP——由外窗缝隙渗入室内的风量（m3/h）； 

n——换气次数（m3/h）； 

V——房间容积（m3/h）； 

P——PM2.5 外窗穿透系数； 

Cw、Cn——同式（5.2.2）。 

【条文说明】 

PM2.5 经由外窗缝隙随渗透风进入室内，该过程称之为 PM2.5 外窗穿透，

用 PM2.5 外窗穿透系数表征 PM2.5 穿透外窗缝隙的能力。 

由外窗缝隙渗入室内的风量（简称“渗透风量”）受室外风速、室内外温度、

朝向等综合影响，不同地域、不同季节的渗透风量均有所不同，其常用的获取方

法有缝隙法、换气次数法、测试统计法等。本规程按照换气次数法估算外窗渗透

风量。据研究显示（陈超，万亚丽，陈紫光，等.基于大气 PM2.5 污染的建筑外

窗缝隙通风换气次数动态变化特性.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7，43（2）：285-293），

室外风速分别为 0~0.2m/s、1.6~3.3 m/s、5.5~7.9 m/s 时，建筑外窗缝隙通风换气

次数平均值分别为 0.1h-1、0.22 h-1、0.39 h-1；另据北京工业大学陈超教授团队研

究结果显示，室外 PM2.5 污染严重时室外基本为无风或微风状态，此条件下测

得不同气密性外窗分别对应一定范围的换气次数，见表 1 所示。外窗渗风对应的

换气次数影响因素很多，所给出数值仅供参考。 

表 1 不同气密性外窗对应的换气次数 

外窗气密性等级 4 5 6 7 8 

换气次数 0.60~0.80 0.55~0.65 0.40~0.55 0.25~0.40 0.10~0.25 

研究表明，PM2.5 外窗穿透系数受缝隙条件、室内外压差、室外湿度等的共

同影响，具体的影响因素有缝隙类型、缝隙尺寸、缝隙粗糙度、外窗整体气密性、

室内外温度、室外风速、相对湿度等等。同时，不同研究人员得到的穿透系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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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相同，其范围大部分分布在 0.5~0.9 之间，所以 PM2.5 外窗穿透系数并非一

个固定的值。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对不同气密性外窗、不同压差条件下

的 PM2.5 外窗穿透系数进行了实验室测试，结果见表 1，供计算时参照选用。 

表 1  PM2.5外窗穿透系数 P 

外窗气密性等级 4 5 6 7 8 

P 0.85 0.80 0.75 0.70 0.70 

注：外窗气密性等级与国家标准《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7106-2008

一致。 

5.2.4 PM2.5 室内源负荷宜根据 PM2.5 室内源类型、强度、同时发生概率等综合

确定；当无法精确计算时，可按下式计算： 

Qn=k(Qw+Qp)                    （5.2.4） 

式中  Qn、Qw、Qp——同式（5.2.1）； 

k——安全系数。 

【条文说明】 

PM2.5 室内源包括人员行走、吸烟、燃烧、烹饪、家务活动、设备运行等。

这些污染源中，烹饪需要进行专项设计实现排出油烟及避免油烟串通进入室内其

他空间；吸烟、熏香燃烧等可瞬间产生大量 PM2.5，但其属于个别行为。因此，

本技术规程中的 PM2.5 室内源负荷仅包括人员行走、办公设备运行等产生的

PM2.5，不包括厨房油烟、室内吸烟、室内熏香等产生的 PM2.5。而目前对于室

内 PM2.5 污染源散发率的研究并无普适性的结果，国内外很多学者进行了室内

PM2.5 污染源的散发速率的测试研究，但现场实测结果受通风条件、房间大小、

室外 PM2.5 浓度、作业形式等多种因素和条件影响，结果差异巨大。在计算室

内污染源负荷时，应综合项目实际及 PM2.5 室内源的类型、强度、频率、同时

发生概率、时间等因素综合确定，而不是简单的累加。 

当无法精确计算时，可按本规程提供的方式进行估算。具体为 PM2.5 新风

负荷与 PM2.5 渗透负荷之和乘以一个安全系数，将其视为 PM2.5 室内源负荷。

考虑到一般民用建筑中人员、设备的产尘量很小甚至可忽略不计，安全系数可根

据实际 PM2.5 室内源的情况取值为 0~0.1。 

5.3 设备选型 

5.3.1 空气净化装置的 PM2.5 综合过滤效率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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𝜂 =
𝐷

𝐶1.𝐺𝑧
× 100%                     （5.3.1） 

式中  η—空气净化装置的 PM2.5 综合过滤效率（%）； 

D—PM2.5 去除能力（μg/h），应根据空气净化装置承担的 PM2.5 负荷类

别确定； 

C1—空气净化装置进风中的 PM2.5 浓度（μg/m3）； 

Gz—空气净化装置的处理风量（m3/h）。 

【条文说明】 

对于建筑室内 PM2.5 污染控制系统而言，PM2.5 污染控制系统的总 PM2.5

去除能力不应低于室内总 PM2.5 负荷（PM2.5 渗透负荷 QP、PM2.5 新风负荷 Qw、

PM2.5 室内源负荷 Qn 之和）；对于每个空气净化装置，其 PM2.5 去除能力 D 不

应低于其承担的 PM2.5 负荷。 

在计算空气净化装置的过滤效率时，应根据其承担的 PM2.5 负荷类别确定

PM2.5 去除能力数值，若系统中空气净化装置承担所有的 PM2.5 负荷，则 D=QP+ 

Qw+Qn；若系统中空气净化装置仅承担 PM2.5 新风负荷，则 D=Qw。 

也存在同一区域采用多个空气净化装置共同承担同一类 PM2.5 负荷的情况，

例如某一空间中使用多个空气净化器承担 PM2.5 渗透负荷。此情况可将 PM2.5

渗透负荷平均分配给这些空气净化器后，再按本条方法进行计算。 

空气净化装置可能由不同过滤效率的空气过滤器组成，因此该条计算的是空

气净化装置在安装多个空气过滤器后的 PM2.5 综合过滤效率。 

5.3.2 对于由多个空气过滤器串联构成的空气净化装置，其 PM2.5 综合过滤效率

与各道空气过滤器的 PM2.5 过滤效率应满足下式要求： 

𝜂 = 1 − （𝟏 − 𝜂1）（𝟏 − 𝜂2）. . .（𝟏 − 𝜂m）          （5.3.2） 

式中  𝜂——同式（5.3.1）； 

ηm——第 m 道空气过滤器的 PM2.5 过滤效率（%）。 

5.3.3 空气过滤器的 PM2.5 过滤效率宜按计重效率进行计算和选型。 

【条文说明】 

国内外标准中除粗效过滤器外，都是采用计数效率。为便于选择空气过滤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对主要的空气过滤器进行了计重浓度的实测，可供

室内 PM2.5 污染控制设计提供参考，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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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空气过滤器的 PM2.5 计重过滤效率 

空气过滤器级别 计重效率（%） 

G3 1.29 

G4 20.53 

M5 20.06 

M6 45.22 

F7 47.22 

F8 59.29 

F9 84.10 

H10 91.82 

 

5.3.4 当采用空气净化器承担室内 PM2.5 负荷时，宜根据空气净化器的 PM2.5 过

滤效率按本规程式（5.3.1）计算所需空气净化器的处理风量，并应据此选型。 

【条文说明】 

空气净化器为成品出售，出厂时其 PM2.5 过滤效率已经确定，一般可从产

品铭牌或产品说明书中获得。在进行 PM2.5 污染控制设计时，其过滤效率为已

知量，故可按照本规程式（5.3.1）计算需要的空气净化器的处理风量，并据此选

择适合风量的空气净化器。若一台空气净化器无法满足风量要求，可选择相同

PM2.5 过滤效率的多台空气净化器，使总风量满足要求。 

5.3.5 同类区域或房间宜采用相同类型的空气净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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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测与评价 

6.1 一般规定 

6.1.1 室内 PM2.5 污染控制检测与评价应包括空气净化装置过滤效果和室内

PM2.5 浓度的检测与评价。 

【条文说明】 

空气净化装置是室内 PM2.5 污染控制的核心部分，室内 PM2.5 浓度是室内

PM2.5 污染控制的效果反映。因此，建筑室内 PM2.5 污染控制的检测与评价，

应包括空气净化装置过滤效果和室内 PM2.5 浓度两个方面。空气净化装置过滤

效果的检测与评价的目的是为了检验和评价空气净化装置安装后的整体净化效

率是否达到设计要求，室内 PM2.5 浓度的检测与评价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整个

PM2.5 污染控制系统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6.1.2 空气净化装置过滤效果的检测与评价适用对象为安装在通风系统内的净化

装置，宜在建筑工程验收、更换空气净化装置、定期运行维护时进行；室内 PM2.5

浓度的检测与评价宜与空气净化装置过滤效果的检测与评价同步进行，及主要部

件或配件维修后、日常运行管理时进行。 

【条文说明】 

有条件的情况下，空气净化装置过滤效果的检测与评价宜在建筑工程验收、

更换空气净化装置、定期运行维护时进行，以保证空气净化装置的可靠性。 

室内 PM2.5 浓度的检测与评价的目的是评价 PM2.5 污染控制系统的有效性

（PM2.5 渗透负荷、PM2.5 新风负荷、PM2.5 室内污染源负荷），应在室外 PM2.5

达到一定污染程度时进行。但在建筑工程验收、更换空气净化装置、定期运行维

护、主要部件或配件维修时，室外 PM2.5 浓度不一定达到检测条件，如果规定

必须进行室内 PM2.5 浓度检测，可能会造成影响工程验收、无法按期完成检测

等问题。因此，室内 PM2.5 浓度的检测与评价，若室外天气条件满足检测要求，

宜与空气净化装置过滤效果的检测与评价同步进行以及主要部件或配件维修后

进行可达到最理想的评价效果；若室外天气条件不满足检测要求，则宜在室外天

气适宜时以及日常运行管理时进行。针对工程验收时室内 PM2.5 浓度的检测与

评价，可约定在建筑工程验收合格后、质保期内进行检测，检测与评价合格即可。 

6.1.3 室内 PM2.5 污染控制检测的主要仪器要求应符合表 6.1.3 的规定，且应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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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校准一次。 

表 6.1.3 主要检测仪器要求 

编号 测量项目 
检测仪器

名称 
技术要求 

1 
PM2.5 质量

浓度 

粉尘测试

仪 

最小分辨率宜为 1μg/m3，且应满足现行国家

计量检定规程《粉尘浓度测试仪》JJG 846

的有关规定 

2 风速 风速仪 
最小分辨率宜为 0.1m/s，最大允许偏差应不

大于 0.5m/s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室内 PM2.5 污染控制检测仪器的基本要求，检测仪器的选择须

根据检测量程范围和检测精度的要求确定。 

6.2 空气净化装置过滤效果检测与评价 

6.2.1 空气净化装置过滤效果的检测与评价应在空气净化装置安装完毕后进行，

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通风系统应正常运行且应在额定风量下进行检测； 

2 应以环境 PM2.5 背景浓度或人工发尘作为检测尘源，空气净化装置上游的

PM2.5 浓度不宜低于 150μg/m3，且检测尘源发尘量应连续、稳定； 

3 空气净化装置下游采样点应能采集到穿过空气净化装置本体和安装边框泄

露的混合气流。 

【条文说明】 

空气净化装置过滤效果的检测与评价是考察空气净化装置本体和安装边框

整体的效果，所以空气净化装置应安装完毕，通风系统应正常运行，温湿度范围、

新风量等应符合设计要求。检测应在额定风量下进行，其尘源可直接利用室外

PM2.5 污染时的条件，也可以利用人工发尘方式。为保证检测与评价结果的可靠

性，空气净化装置上游的 PM2.5 浓度不宜低于 150μg/m3。 

PM2.5 污染控制系统中的空气净化装置可能是多个数量、不同位置的组合，

无论 PM2.5 污染控制系统是何种形式，空气净化装置安装后，安装边框均应密

封严密。空气净化装置过滤效果的检测与评价时，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可将室

内 PM2.5 污染控制系统中不同的空气净化装置视为整体进行检测，亦可单独进

行检测，原则是空气净化装置与安装边框构成的整体的净化效率不应低于设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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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所以空气净化装置下游采样点应既能采集到穿过空气净化装置本体的气流，

又能采集到穿过安装边框泄露的气流，以评价空气净化装置安装后的净化效率是

否满足设计要求。 

6.2.2 空气净化装置上游采样截面的采样点数不应少于 3 点，下游采样截面的采

样点数不应少于 4 点，且应采用对角线、斜线、梅花状均衡布点。 

【条文说明】 

因下游采样截面处经过空气净化装置过滤，PM2.5 浓度降低，故规定下游采

样截面采样点数比上游多，且上、下游采样点应采用对角线、斜线、梅花状均衡

布点，以使测试更具准确性。 

6.2.3 空气净化装置过滤效果检测的采样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空气净化装置上、下游采样点所在截面的风速不均匀性均不宜大于 20%； 

2 每个检测点应重复采样 6 次，每次采样时间不应小于 1min 或采样量不应

小于 1L，且应取各点检测结果的平均值作为 PM2.5 浓度检测值； 

3 当 6 次采样值偏差超过平均值±20%时，应增加采样次数 3 次。 

【条文说明】 

为降低误差，同时也使检测取样时通风系统处于稳定运行状态，规定空气净

化装置上、下游采样点所在截面的风速不均匀性均不宜大于 20%。 

6.2.4 空气净化装置的实测综合过滤效率应按式（6.2.4）进行计算： 

𝜂t= (1-
C2t

C1t
) ×100%  …………………  （6.2.4） 

式中  ηt—空气净化装置的实测综合过滤效率（%）； 

C1t—空气净化装置上游 PM2.5 浓度检测值（μg/m3）； 

C2t—空气净化装置下游 PM2.5 浓度检测值（μg/m3）。 

6.2.5 空气净化装置的实测综合过滤效率不应低于设计值。 

6.3 室内 PM2.5 浓度检测与评价 

6.3.1 室内 PM2.5 浓度的检测与评价应在全部空气净化装置投入运行的情况下进

行，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通风系统应正常运行且应在额定风量下进行检测； 

2 应以环境 PM2.5 背景浓度作为检测尘源，环境 PM2.5 浓度不宜低于 PM2.5

室外设计浓度的 70%且不应低于 75µ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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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 PM2.5 背景浓度的检测取样点应远离颗粒物污染源及排风口。 

【条文说明】 

室内 PM2.5浓度的检测与评价的目的是评价 PM2.5污染控制系统的有效性，

即建筑室内 PM2.5 污染控制系统对 PM2.5 渗透负荷、PM2.5 新风负荷、PM2.5

室内污染源负荷的综合控制，所以应在室外 PM2.5 达到一定污染程度时进行。

室内 PM2.5 浓度的检测应在通风系统和空气净化装置达到稳定运行状态后进行。

我国不同地区的环境 PM2.5 污染程度不同，理想的检测工况是室外 PM2.5 浓度

与设计值相近，但该理想工况可遇不可求，同时需要考虑检测仪器技术性能，故

规定了室内 PM2.5 浓度检测与评价时的环境 PM2.5 浓度。环境 PM2.5 背景浓度

的检测应远离烟囱、油烟排放口等颗粒物污染源及排风口。 

6.3.2 室内 PM2.5 浓度的检测与评价应抽检代表性房间，抽检数量不应少于房间

总数的 10%，且不宜少于 3 间，当房间总数少于 3 间时，应全部检测。 

【条文说明】 

室内 PM2.5浓度的检测与评价抽检房间数量，参照国家标准《通风系统用空

气净化装置》GB/T 34012-2017。条文中的房间指自然间，在概念上可以理解为

建筑物内形成的独立封闭、使用中人们会在其中停留的空间单元。计算抽检房间

数量时，指对一个单体建筑而言。 

6.3.3 室内 PM2.5 浓度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 PM2.5 浓度检测点数应符合表 6.3.3 的要求； 

表 6.3.3 室内 PM2.5 浓度检测点数设置 

房间使用面积（m2） 最少检测点数（个） 

＜50 1 

≥50，＜100 2 

≥100，＜500 ≥3 

≥500，＜1000 ≥5 

≥1000，＜3000 ≥6 

≥3000 ≥9 

2 室内 PM2.5 浓度检测点距内墙面应不小于 0.5m，距地面高度应为

0.8m~1.5m； 

3 当房间内有 2 个及以上检测点时，应采用对角线、斜线、梅花状均衡布

点，检测点应避开送风口和室内污染源； 

4 每个检测点应重复采样检测 6 次，每次采样时间不应小于 1min 或采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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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小于 1L，以 6 次的平均值作为该检测点浓度值，对于 6 次采样值偏差较大

的情况（超过平均值±20%范围），应增加采样次数 3 次。 

6.3.4 室内 PM2.5 浓度应按下式计算： 

nt i t

1

1
=

m

m

i

C C


 …………………………  （6.3.4） 

 

式中  Cnt——室内 PM2.5 浓度（μg/m3）； 

m——室内的检测点数量； 

Cit ——室内第 i 个检测点的 PM2.5 浓度。 

6.3.5 室内 PM2.5 浓度的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wt
nt n

w

C
C C

C
 …………………………  （6.3.5） 

式中  Cnt——同式（6.3.4）； 

Cwt——环境 PM2.5 背景浓度（μg/m3）； 

Cw——PM2.5 室外设计浓度（μg/m3）； 

Cn——PM2.5 室内设计浓度（μ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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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管理 

7.1 制度 

7.1.1 应制定 PM2.5 污染控制系统接管验收流程，对 PM2.5 控制设施及关键设备

进行接管验收。 

【条文说明】 

运行维护管理单位的接管验收的接管主体为建筑所属业主单位，由业主提供

PM2.5 控制设施及关键设备相关的技术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物业承接查验办法》（建房[2010]165 号）对 PM2.5 控制设施及关键设备

进行查验与验收。 

7.1.2 应根据 PM2.5 污染控制系统具体特征制定完善的运行管理制度、维护保养

方案和系统操作规程。 

【条文说明】 

运行管理制度主要对常规运行管理进行规范，包括设备运行管理制度、预防

性计划维修制度、物资工具保管制度、任用责任制度等。 

维护保养操作规程主要规范运行管理人员对设施及设备的操作及巡检维修，

应包含安全操作规程、维护保养计划等。 

7.2 运行管理 

7.2.1 应定期对运行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条文说明】 

运行管理人员应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应熟练掌握 PM2.5 污染控制系统及

相关设备的工作原理、运行状态监测方法、操作规程及故障诊断与处理办法，且

应经培训后方可上岗。经过专业培训的管理和操作人员是实现系统可靠高效运行

的核心和关键，为此应定期开展相关人员的技术培训，主要包括： 

1 运行维护管理单位应制定运行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年度计划。PM2.5 污染

控制系统运行操作、技术管理和维修岗位工作的人员均应参加培训学习。 

2 技术培训主要内容应包括《中央空调系统运行管理》、《空调通风系统运行

管理规范》、《集中式空调通风系统节能运行和管理技术》、《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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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等有关通风空调系统可靠高效运行的技术知识。 

7.2.2 应根据 PM2.5 污染控制系统规模、复杂程度和维护管理工作量建立管理和

运行维修班组，并应配置必要的维修设备和检测仪表。 

【条文说明】 

管理和运行维修班组包括技术管理人员、运行操作人员以及维修维护人员，

相应的岗位职责要求如下： 

1 技术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要求为： 

1)总结 PM2.5 污染控制系统运行管理经验，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全年运行管理

及维护方案； 

2)参与制定关于系统可靠高效运行的各种规章制度，并监督检查操作人员的

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改进措施，并督促改进工作； 

3)掌握系统的实际运行性能，定期调查 PM2.5 污染浓度分布状况和分析优化

运行潜力，提出改善建议；  

4)实施系统改善运行方案，评价改善效果； 

5)提出系统维护保养方案或制定维修计划。 

2 运行操作人员的岗位职责要求为： 

1)充分掌握和严格执行 PM2.5 污染控制系统的运行管理制度和运行操作技

术规程；  

2)充分掌握和严格执行 PM2.5 污染控制系统中使用的各类净化设备和产品

的操作方法； 

3)每天定时记录和统计系统的运行参数；  

4)每天定时记录室外及主要房间的 PM2.5 污染浓度数据； 

5)及时查找系统中存在的功能故障； 

6)有重大事故及时向管理人员报告，并及时处理。 

3 维修人员的岗位职责要求为： 

1) 充分掌握和严格执行运行管理制度和维护保养方案； 

2) 充分掌握和严格执行 PM2.5 控制设施及关键设备的维护、保养及检修方

法； 

3) 维护保养或检修时不使用不利于净化系统可靠运行的材料、备品和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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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应根据 PM2.5 污染控制系统形式、室内外 PM2.5 污染源的变化特征，制定

PM2.5 污染控制系统运行策略。 

【条文说明】 

我国环境 PM2.5 污染具有随机性特点，室外的 PM2.5 污染不是一直有的，

在不是雾霾天的时间里，如果过滤器一直在处于工作状态，则会增加系统的阻力，

进而增加了运行费用，这样的运行是不经济的。因此，应根据 PM2.5 污染控制

系统形式、室内外 PM2.5 污染源的变化特征，制定 PM2.5 污染控制系统运行策

略。可在室内安装 PM2.5 测试仪表或与净化设备联动的监控装置控制系统运行。 

PM2.5 污染控制集中式系统、半集中式系统，根据室外 PM2.5 污染情况，

其过滤器可以采取两种运行方式，即：在有污染的条件下，过滤器投入运行；在

没有污染的情况下，过滤器不投入运行；具体可以采用旁通、启闭两种解决方案，

同时需要风机具有可随过滤器投入运行与否进行自动变频调节的功能，以实现节

能运行。对于分散式 PM2.5 污染控制系统，根据室外 PM2.5 污染情况以及由于

烹饪、清洁、吸烟、办公设备等造成的室内 PM2.5 污染情况，控制外门窗开启

和空气净化装置的启停。 

7.2.4 运行管理记录应齐全，内容应详细，数据应准确有效。 

【条文说明】 

运行记录主要包括：系统运行基本参数记录、操作记录、故障记录、事故分

析及处理记录、巡回检查记录维护保养记录、设备和系统部件大修和更换情况记

录、年度运行总结和分析资料等（可参考附录 B 制定运行记录表）。有条件的部

门，宜统一建设信息化的运行管理系统。 

7.2.5 系统巡检应定时、定点、定人，并应对原始数据进行记录和存储。 

7.2.6 PM2.5 污染控制系统宜配置自动化监测与管理系统。 

【条文说明】 

在 PM2.5 污染控制系统中设置自动化监测与管理系统，可监测室外 PM2.5

浓度、空气净化装置的阻力、空气净化装置下游 PM2.5 浓度、室内 PM2.5 浓度

等，可实现超限报警、指导系统节能运行（旁通阀切换、过滤器启闭等）、空气

过滤器的更换等功能，提升室内 PM2.5 污染控制效果，实现高效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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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应根据运行管理预定目标与实际实施情况比较评估结果制定年度管理作业

计划。 

【条文说明】 

每年年末，对 PM2.5 污染控制系统的运行管理预定目标与实际实施情况进

行比较评估，发现系统运行的问题和不足，总结运行管理经验，并根据结果制定

下一年度的管理作业计划，以便系统运行更为经济和高效。 

7.3 维护保养 

7.3.1 应定期检查建筑外墙及外门窗的密封部位，当出现破损、老化、虚压、缩

短、松动时应及时修补或更换。 

【条文说明】 

建筑外墙缝隙和孔洞处的密封以及外窗的密封部位，可能会随着使用时间延

长及管路震动而发生破损、老化、缩短、松动等情况，应定期对其进行检查。若

密封部位发生了影响气密性的情况，如出现破损、老化、虚压、缩短、松动时，

应及时进行修补或更换，避免室外 PM2.5 随渗透风进入室内。 

7.3.2 应定期检查空气过滤器使用情况，并应及时清洗或更换空气过滤器。 

【条文说明】 

对于分散式 PM2.5 污染控制系统，宜每月检查空气过滤器的使用情况，根

据使用情况或厂家建议定期更换过滤器。 

对于集中式、半集中式 PM2.5 污染控制系统，宜 2-3 周检查空气过滤器的使

用情况，额定风量下的终阻力达到现行国家标准《空气过滤器》GB/T 14295 的

规定值或厂家推荐值时，或根据运行经验，及时清洗或更换空气过滤器。 

7.3.3应定期检查 PM2.5污染控制系统中的压差检测装置、PM2.5浓度检测装置、

相关传感器、自动化管理系统等的工作情况，确保系统运行可靠。 

7.3.4 PM2.5 污染控制系统中的空气过滤器进行清洗或更换后，应检查过滤器阻

力及过滤器效率，当 PM2.5 污染控制系统出现异常时，应对空气过滤器安装严

密程度及相关部件进行排查。 

【条文说明】 

当对空气过滤器进行清洗或更换后，应检查过滤器阻力，并对空气过滤器上

下游 PM2.5 浓度进行检测，并计算过滤段 PM2.5 的综合过滤效率，若实测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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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PM2.5 的综合过滤效率低于设计值时，应对过滤器安装严密程度及相关部件

进行排查，找到问题后及时解决，确保 PM2.5 污染控制系统有效。 

7.3.5 应定期清洗集中式、半集中式 PM2.5 污染控制系统中的通风管道。 

【条文说明】 

集中式、半集中式 PM2.5 污染控制系统中的通风管道清洗要求应按照现行

国家标准《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规范》GB19210 执行。 

7.3.6 当空气净化装置在工作状态下产生臭氧时，宜监测空气净化装置下游空气

的臭氧浓度。 

【条文说明】 

现行国家标准《通风系统用空气净化装置》GB/T 34012-2017、《家用和类似

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 空气净化器的特殊要求》GB 21551.3 对空

气净化装置的臭氧浓度进行了规定，当空气净化装置在工作状态下产生臭氧时，

对空气净化装置下游空气的臭氧浓度进行监测，可避免空气净化装置产生的臭氧

进入室内造成臭氧超标而引发健康风险。 

7.3.7 应建立 PM2.5 污染控制系统及相关设备的维护保养档案。 

【条文说明】 

维护保养过程宜利用高效管理软件，预先制定维护保养方案，明确人员职责，

提高维护保养的实际效果、提高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应对维护保养形成完整的

技术档案，便于实施管理及优化日后的维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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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PM2.5 室外设计浓度参数表（统计区间为 2014 年~2016 年） 

 单位：μg/m3 

污染

等级 
主要城市 

PM2.5室外

设计浓度 

污染

等级 

主要城

市 

PM2.5室外

设计浓度 

污染

等级 
主要城市 

PM2.5室外

设计浓度 

污染

等级 
主要城市 

PM2.5室外

设计浓度 

I级 

石家庄 390 Ⅱ级 沈阳 210 Ⅱ级 重庆 163 Ⅲ级 南昌 134 

邢台 363 合肥 208 南通 162 兰州 131 

保定 334 成都 202 镇江 161 宁波 129 

邯郸 329 武汉 198 苏州 161 衡州 122 

廊坊 323 徐州 196 承德 160 南宁 120 

衡水 303 连云港 195 扬州 159 肇庆 118 

北京 292 宿迁 187 大连 158 西宁 115 

郑州 289 淮安 186 金华 156 Ⅳ级 台州 114 

唐山 279 秦皇岛 180 呼和浩特 153 佛山 113 

乌鲁木齐 268 长沙 179 绍兴 153 江门 108 

哈尔滨 267 青岛 176 上海 151 温州 107 

天津 253 常州 173 Ⅲ级 杭州 148 广州 105 

西安 236 南京 172 银川 148 丽水 104 

沧州 234 泰州 170 杭州 148 贵阳 100 

Ⅱ级 

济南 224 盐城 169 惠州 147 东莞 97 

长春 222 湖州 164 张家口 145 中山 93 

太原 211 无锡 163 嘉兴 135 珠海 90 

污染 主要城市 PM2.5室外 污染 主要城 PM2.5室外 污染 主要城市 PM2.5室外 污染 主要城市 PM2.5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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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设计浓度 等级 市 设计浓度 等级 设计浓度 等级 设计浓度 

Ⅳ级 
舟山 89 Ⅳ级 厦门 72 Ⅳ级 昆明 66    

福州 77 海口 69 拉萨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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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系统运行管理的相关表单  

 

B.01  运行值班交接表 

    年   月   日                                        编号： 

交班人员  交班时间  班次  

接班人员  接班时间  班次  

当值情况记录： 

 

 

 

 

 

 

物品交接情况： 

 

交班人员  交班时间  班次  

接班人员  接班时间  班次  

当值情况记录： 

 

 

 

 

 

 

物品交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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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设 备 登 记 卡 

编号：xx-xxxxxx-xx-xx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设备编号  

生产厂家  出厂日期  出厂编号  

安装地点  安装日期  验收日期  

使用日期  设备原值  保修期至  

外型尺寸  重    量  使用年限  

维护方式  

重大事故记录 主要技术性能 

  

设备技术配套主要配件 

名 称 型号/规格 数 量 名 称 型号/规格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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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  维 修 记 录 

 

日期 维修项目及摘要 承修部门 所有配件 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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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  设备（设施）巡检记录 

 

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巡检范围 巡检内容及处理结果 巡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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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  设备（设施）维修保养记录 

                                                                                                            

名称：                编号：                维修保养日期： 

型号：                地点：                维修保养人： 

维修保养内容及更换零部件名细 维修保养结果及说明事项 

 

 

 

 

 

 

 

 

 

 

 

 

 

 

 

 

 

 

 

 

 

 

 

 

 

 

 

 

 

 

 

 

 

 

 

 

 

 

 

 

 

 

本次作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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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  设备设施台账 

     编号： 

序号 设备编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生产厂家 出厂日期 安装位置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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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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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通风系统用空气净化装置》GB/T 34012 


